咪咕音乐渠道合作申报资料

XX公司申报材料

备注：
1、 请直接填写【基本资质】【合作资质】【其他材料】下的表格。
2、 在“是否符合”处填“是”或“否”。
3、 在“情况简述”处参考示例文字填写该条件符合情况，示例文字可删除。
4、 对应证明材料请在【4、详细材料】页后提供，并在前述表格中填写对应的“材料页码”。对声明/承诺书等模板，不要直接在原处填写或覆盖。
5、 若无特别说明，“盖章”均指加盖申报公司公章。
6、 本申报材料请提供PDF版本。请保证各图像清晰可辨。除了录屏视频文件，其他文字、表格、扫描件等材料均需放入本申报材料中。若有特别大的电子表格可额外提供EXCEL文件。
7、 录屏视频文件单独提供并在“材料页码”处填写文件名，对同一平台的多处关键信息录屏请连续录制到一个完整视频文件中。


申报公司：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Email：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15306848]1、基本资质
	项目内容
	证明材料
	是否符合
	材料页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照；对已更新资质的企业，可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国外企业需提供其具备公司主体资格的证明材料，可包括公司注册证书、章程、资信证明、中国驻当地领馆出具的认证等。
	提供合格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照；对已更新资质的企业，可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国外企业需提供其具备公司主体资格的证明材料，可包括公司注册证书、章程、资信证明、中国驻当地领馆出具的认证等。
	
	

	当前未被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经营异常名录。
近三年未被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需同时包含营业执照信息栏、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栏、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盖章
	
	

	具备自有或自控推广资源及相关证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证照要求。
	提供《咪咕音乐渠道合作申报声明》，盖章。
	
	

	1年内没有因为未完全履约、违规退出或月度考核不满足要求等情况而不再续约。
	申报方只需填“是/否”，不需要提供材料
	
	/

	未列入咪咕公司不良信用名单、行业黑名单，并符合公司“关注名单库”相关管理要求。
	申报方只需填“是/否”，不需要提供材料
	
	/



[bookmark: _Hlk159572801]
咪咕音乐渠道合作申报声明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为确保本次渠道申请合作材料之法律效力，兹声明如下：
我公司用于本次申报的一切自有或自控推广资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证照要求。我方提供的各项证明材料如实按照贵方要求进行提取。经由我公司提供的所有材料及其中的数据均真实有效。
如以上情况存在不实之处，导致的所有责任由我公司承担，并接受咪咕音乐公司终止合作、追究法律责任等处理。
我公司承诺：若我公司申报通过并签署渠道合作合同，我公司将按照贵公司要求在评估项目对应的默认推广场景进行推广，否则贵公司有权暂停我公司的推广。
	评估项目
	默认推广场景

	APP资源
	非信息流投流场景



声明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合作资质
	公司实力（20分）

	评估项目
	评估规则
	情况简述
	证明材料
	材料页码

	公司成立时间
	2年及以上得10分。不足2年不得分。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1、营业执照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营业执照信息栏截图，盖章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万以内不得分，100万（含）-300万（不含）5分，300万以上10分。
	注册资本：
        万元
	
	


	渠道推广能力（70分）

	APP月活、排名的“最近一个月”指系统最新能查询到的自然月。

	评估项目
	评估规则
	情况简述
	证明材料
	材料页码

	APP资源
	提供APP知识产权证明
1、最近一个月需超过200万月活；
2、满足月活条件下，艾瑞或易观最近一个月排名总榜第1～200名得70分。
	例：具备xx APP的知识产权/授权，该APP在艾瑞/易观最近一个月的月活为x万，总榜排名为第x。
	知识产权及排名证明，包括但不限于：1、软著权证书
2、 APP信息页面显示归属公司的截图或应用商店页面中应用所属公司截图（申报方盖章）
3、 艾瑞或易观月活截图（申报方盖章）
4、 艾瑞或易观总排名截图（申报方盖章）
5、 推广资源授权声明（若非申报方自有资源）

	



	渠道拉端能力（10分）

	评估项目
	评估规则
	情况简述
	证明材料
	材料页码

	拉端能力
	提供近6个月内，在1个自然月内为咪咕音乐APP带来1万户新增用户的记录，得10分
	□ 有：
     年  月，为咪咕音乐APP带来    万户新增用户
□ 无
■
	咪咕音乐对接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
注：
1. 对评审得分在80分（含）以上的，或评审得分在60分（含）以上并满足核心渠道条件的，可引入并签署数字产品销售合作协议。
2. 对评审得分在60分（含）以上，80分（不含）以下，且不满足核心渠道条件的，可引入并签署数字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但若合同开始后的第7-9个月平均月度考核分数未达到60分，或合同开始后的第7-9个月月均收入规模未达到5万元，将停止该合作渠道推广，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




推广资源授权声明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159587506][bookmark: _Hlk159587498][bookmark: _Hlk159587528]A公司授权B公司使用“XXX”推广资源在咪咕音乐有限公司独家开展数字产品销售渠道的相关合作，主要包含咪咕音乐数字产品销售渠道接入、数字产品内容的推广等。合作期间，由于被授权资源及内容的准确性、安全性与合法性产生的一切争议与赔偿责任，与咪咕音乐有限公司无关。

授权时间：XXXX年XX月XX日至 XXXX年XX月XX日（至少覆盖到申报月后第6个月）

特此声明！

授权公司  ：A公司（加盖公章）

被授权公司  ：B公司（加盖公章）

声明日期：XXXX年XX月XX日



注：若以授权合同等方式提供推广资源授权声明，需包含本模板关键信息。


3、其他材料

	材料
	材料页码

	廉洁合作承诺书
	

	合作方案
	

	核心渠道证明材料（可选）： 
1、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与咪咕公司战略合作伙伴，需提供有效期内的战略协议。（若申报方为其独家授权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绝对控股的上市子公司，还需提供控股关系声明及对应的股权关系证明材料、《核心渠道资质授权声明》）
2、中国移动各省专公司、异网运营商或其音乐、视频、游戏、阅读等领域专业公司，需提供相关证明。
	

	对应《用于签约的收款银行信息》的开户许可证/基本账户证明扫描件
	



	用于签约的收款银行信息（申报方直接在此填写）

	银行账号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支行名称
	联行号

	
	
	
	
	





[bookmark: _Hlk143877056]

廉洁合作承诺书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为诚信经营和依法经营之目的，确保贵我双方公开、公平、公正合作，兹声明如下：
1、 截止声明日：我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股东不包含贵公司各级领导人员、贵公司渠道管理人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2、 声明日后，若我公司一旦可能发生上述关联情形时，我公司事先向贵公司书面做出审核申请，并接受贵公司可能实施的就关联关系做出的评估，并声明按照贵公司评估结果及相应要求执行。
3、 我公司承诺，自声明之日起，如果贵公司一经发现上述内容声明失实，咪咕音乐有限公司有权立即终止与我公司之间的所有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终止合同、协议、框架协议及备忘录)而无需事先通知，亦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 我公司承诺，因我公司不实声明而导致贵公司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声明公司（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59864894]
合作方案

可用纯文字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推广方式、拟投入资源、预期推广成效等，不少于500字。



控股关系声明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X公司（渠道合作申报方）与Y公司（资源授权方）存在控股关系，具体为：
……

特此声明。

附 证明材料xxx

X公司（加盖公章）


Y公司（加盖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核心渠道资质授权声明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159863859]B公司（渠道合作申报方）为A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bookmark: _Hlk159864180]A公司已授权B公司使用“XXX”推广资源与咪咕音乐有限公司开展数字产品销售渠道合作（见申报资料中《推广资源授权声明》）。
[bookmark: _Hlk159866869][bookmark: _Hlk159867181][bookmark: _Hlk159863804]A公司符合咪咕音乐核心渠道条件（另附证明材料），但无法直接与咪咕音乐开展渠道合作。A公司独家授权B公司在咪咕音乐开展核心渠道合作。

特此声明！

授权公司  ：A公司（加盖公章）


被授权公司  ：B公司（加盖公章）


声明日期：XXXX年XX月XX日














4、详细材料

请在本页后补充

1

